
关于开展江苏大学管理学院

2022 届本科优秀毕业生初选工作的通知

各班级：

为评选表彰 2022 届本科优秀毕业生，进一步推进优良校

风学风建设，激励广大学生争先创优、奋发向上，根据学校有

关文件规定，决定开展江苏大学管理学院 2022 届本科优秀毕

业生初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

2022 年 6 月毕业的全日制本科生。各班级指标数详见附

件 1。

二、评定机构

由学院评奖评优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评奖评优指导工作。

三、评选条件

按照《江苏大学本科生先进班集体、先进个人评选办法》

第十三、十四条要求评选。此外需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：

1.大学英语四级考试 425 分以上（含 425 分），外语专

业学生须通过专业外语四级考试（经学校批准学习其他语种者、

特招生及艺术类的学生除外）。

2.曾被评为“三好学生”或“优秀学生干部”，其中申报

校级优秀毕业生者至少要获得 1 次校级“三好学生”（校级“优

秀学生干部”）或 2 次院级“三好学生”（院级“优秀学生干

部”）。



3.诚实守信，无恶意欠费现象。

4.对于参加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

国赛并获二等奖及以上奖项的同学（排名前三），参加“挑战

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国赛并获银奖及以上奖项的同学

（排名前五），参加中国“互联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

国总决赛并获银奖及以上奖项的同学（排名前五），毕业时授

予“优秀毕业生”称号，不占用学院相应的名额，学院无需上

报。

四、具体工作要求

各毕业班广泛宣传 2022 届优秀毕业生初选工作，确保每

位毕业生均知悉。申报优秀毕业生的同学需对照评选条件向所

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，由院评奖评优工作领导小组在广泛征求

意见的基础上进行评审，确定初选对象，并在学院范围内公示

3 个工作日。

各班级于 12 月 15 日前将校级优秀毕业生申报审批表（附

件 2）及其对应的相关获奖证书复印件、优秀毕业生初选名单

汇总表（附件 3）纸质稿，汇总表电子稿交各自辅导员。评奖

评优小组将对初选对象进行审核，结果在学院主页内公示。

希望各班级充分重视此项工作，以此次本科优秀毕业生初

选工作为契机，更好地营造创先争优氛围，表彰和宣传优秀毕

业生的先进事迹，激励广大毕业生和在校生，早规划、勤努力，



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，把自己培养成符合祖国需要和市场

需求的有用人才。

附件 1.江苏大学管理学院 2022 届本科优秀毕业生初选名额分配表

附件 2.江苏大学优秀毕业生申报审批表

附件 3.管理学院优秀毕业生初选名单汇总表

管理学院

2021 年 12 月 10 日


